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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第 10屆第 8次理事及第 7次監事聯席會議 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 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一樓會議室(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主 持 人：穆會長閩珠              紀錄：陳 廷 

出 席： 

常務理事：穆閩珠、洪佳君、陳圡金(請假)、林錦城、陳李綢(請假) 

理  事：王以德(請假)、張梅英、龔劉瑜玲、鄭舜平、林健昌、 

     沈啟賓、陳美玲、安慶隆(請假)、張堯茜(請假)、 

     蕭淑卿、林寶臨、張雷鳴 

常務監事：吳碧滿 

監  事：洪雅玲、葉宗青、汪松威、黃平君(請假) 

列 席：王昭卿、王敏憲、張富貴(請假)、翟智語、黃鈺惠、 

     唐碧穗、葉秀智、沈芳廷、林政誼、陳 廷、鍾耀堅 

壹、 會議開始 

貳、 主席致詞 

參、 報告事項： 

一、 原訂今(110)年 6 月底前應召開理監事會議，然因新冠肺炎本土

疫情影響，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放寬會議容留人

數，展延至今日召開本會議，先予敘明。 

二、 確認上次會議(第 7 次理事暨第 6 次監事聯席會議)紀錄(附件

1,p1-10) 

決定：同意備查。  

三、 會務工作及財務監察報告(附件 2,p11-18) 

理事會決定：會務工作報告同意備查。  

監事會決定： 

(一) 考量本次(10/7)查核之財務資料僅至 110年 5月 31日，

為完備查核作業，擬於下次理監事聯席會前，另覓時間

再召開一次監事會議進行檢核。  

(二) 請會計補充常務監事指出待改進事項、總收入及總預算

說明資料於會議紀錄附件中，並呈予理監事會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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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意備查。  

四、 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PC)要求本會修訂組織章程進度報告

(口頭報告) 

主席： 

(一) IPC於 2019年 5月 2日派專員來台指示本會修訂組織章

程，並在體育署全民組的輔導下，本會即展開修訂組織

章程相關業務。原訂 2020年東京帕運返國後即要進行改

選工作，受到 COVID-19疫情影響，東京帕運延期一

年，本會經取得 IPC同意後，將改選工作展延一年；復

因今(2021)年 12月 IPC會員大會將要進行新憲章的修

訂，本會再次取得 IPC同意後，將改組、改選作業延至

明(2022)年春天進行。 

(二) 目前本會組織章程的中、英文版已經送 IPC審查修訂，

相關進度也均定期向體育署全民組報告。未來本會運作

模式將與中華奧會相同，朝向國際競技的方式來推動；

另一方面，體育署也期待本會能兼顧國內身心障礙運動

發展，因此本會將採兼容並蓄的方式續予推展。更詳細

具體的內容，將預定在今年年底的會員大會，再向各位

會員代表詳細報告。  

(三) 今(2021)年 8月前往東京帕運期間，本會也與管理亞洲

區會籍的 IPC黃專員會面詳談，並說明本會目前發展情

形及修改章程的進度，黃專員亦於 10月 18日回信，表

達對於本會的努力及處理的進度給予肯定，也期待本會

順利完成改組工作。  

決定：同意備查。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會會本部 

案   由：檢陳本會 109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

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初稿)

等相關資料，提請 審議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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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原訂今(110)年 6 月底前應召開理監事會議審查本案，

囿於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影響，無法如期召開，爰於本

次會議提請審議追認。 

二、 檢附本會 109 年度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

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各乙

份(附件 3,p19-38)。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會會本部 

案   由：檢陳本會修正後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教練委員會 109 年 12 月 23 日召開「109 年

第 1 次教練委員會」會議決議暨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1 月 21 日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100000742 號函辦理。 

二、 檢附修正後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其修正條文對照表

各乙份(附件 4,p39-42) 

三、 擬於通過後，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本會會本部 

案   由：檢陳本會修正後「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計畫」，提

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教練委員會 109 年 12 月 23 日召開「109 年

第 1 次教練委員會」會議決議暨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1 月 21 日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100000742 號函辦理。 

二、 檢附修正後「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計畫」及其修

正條文對照表各乙份(附件 5,p43-54) 

三、 擬於通過後，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本會會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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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檢陳本會修正後裁判委員會組織簡則，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裁判委員會 109 年 12 月 23 日召開「109 年

第 1 次裁判委員會」會議決議暨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1 月 21 日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100000742 號函辦理。 

二、 檢附修正後裁判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其修正條文對照表

各乙份(附件 6,p55-58) 

三、 擬於通過後，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本會會本部 

案   由：檢陳本會修正後「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計畫」，提

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裁判委員會 109 年 12 月 23 日召開「109 年

第 1 次教練委員會」會議決議暨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1 月 21 日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100000742 號函辦理。 

二、 檢附修正後「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計畫」及其修

正條文對照表各乙份(附件 7,p59-66) 

三、 擬於通過後，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本會會本部 

案   由：檢陳「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障礙者體育運動總會」擬

申請加入本會團體會員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本會於 110 年 9 月 30 日收到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障

礙者體育運動總會來函，檢附(一)團體會員入會申請

書正本及(二)新北市人民團體立案證書等資料。 

二、 檢附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障礙者體育運動總會入會申

請書及相關文件各乙份(附件 8,p67-70)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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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七條及國民體育法第 38條，本

會會員代表由團體會員推派組成；團體會員應包括直

轄市、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單項運動委員會(協會)

或各級學校。 

二、 本案申請單位為「社團法人新北市身心障礙者體育運

動總會」，與本會所訂團體會員資格不符，故不予受

理入會申請。  

三、 請會本部正式函復該團體審核結果。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5:24 










